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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48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 2018-069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光高速、盐排高速和盐坝高速调整收费事项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11 月 30 日，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与深圳市

交通运输委员会（“深圳交委”，代表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南光、盐排、

盐坝高速公路调整收费补偿及资产移交协议》（“调整协议”），2016 年 1 月 28 日

及 2016 年 1 月 29 日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及本公司各自

之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调整协议。据此，本公司自 2016 年 2 月 7 日零时起对南

光高速、盐排高速和盐坝高速（“调整路段”、“三项目”）实施免费通行；深圳交

委根据相应的调整方式以现金对本公司进行补偿，于 2015 年 12 月本公司已收到

深圳交委支付的首期补偿金额。 

根据调整协议，调整方案分两阶段实施：于第一阶段，本公司在保留调整路

段收费公路权益并继续承担管理和养护责任的情况下，对该等路段实施免费通行，

深圳交委向本公司采购该等路段的通行服务并就所免除的路费收入给予补偿（作

为服务对价）。于第二阶段，由深圳交委根据不同情况选择自 2019 年 1 月 1 日零

时起采用方式一或方式二执行：若采用方式一，则继续沿用第一阶段的调整方式，

即深圳交委向本公司采购该等路段的通行服务并就所免除的路费收入给予补偿

（作为服务对价）；若采用方式二，深圳交委将提前收回调整路段的收费公路权

益并给予相应的补偿，本公司将不再拥有该等路段的收费公路权益，亦不再承担

相应的管理和养护责任。有关详情以及本公告所载部分词汇的释义，请参阅本公

司日期分别为 2015 年 11 月 30 日、2016 年 1 月 29 日、2016 年 2 月 1 日的公告、

以及日期为 2016 年 1 月 12 日的通函。 

近日，深圳交委已发出书面通知，告知其确定选择方式二，即深圳交委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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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调整路段剩余的收费公路权益，对调整路段实施免费通行，并就此按调整协

议约定给予本公司现金补偿。本公司将不再拥有该等路段的收费公路权益，亦不

再承担相应的管理和养护责任。深圳交委及本公司下一步将按照调整协议约定，

完成三项目及相关资产的移交、剩余补偿金额确认及支付、三项目管理和养护安

排以及旧收费站拆除等相关工作。 

鉴于三项目的剩余收费公路权益将被提前收回，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本公司将于 2018 年年底对三项目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处置，初步

测算将增加本公司 2018 年度资产处置收益约 15.2 亿元（税后），相应将增加净

资产约 15.2 亿元。以上数据均为初步估算的结果，最终影响须经本公司审计师

审计后方可确定。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深圳市政府基于经济发展及交通规划的整体需求，对三项目收费分阶段进行

调整，并给予本公司市场化的合理补偿；同时，为保障公司的持续经营和发展，

在深圳市政府的积极支持下，本公司已通过共同投资建设、资产收购等方式先后

获得了深圳地区外环项目和沿江项目等优质路产的经营权；此外，近年来，本公

司还成功完成了水官高速 10%股权、武黄高速 45%股权以及益常高速 100%股权

等收购。自 2016 年以来，本公司合计新增权益里程约 209 公里，不但能有效弥

补三项目被回购后减少的收费里程，总收费公路权益里程还有较大幅度增长，为

保障本公司的长期稳健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公司将继续推进整固收费公路主业的经营战略，积极寻找收费公路项目的

并购机遇，以保持收费公路权益里程规模的稳定和增长。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12 日 


